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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予 披 露 交 易

茲 提 述 康 達 國 › 環 Ý 	 P 公 司（「 , l 司 」）å � 為 二 ö 二 五 年 六 � 二 十 六 å 	 關
（ 其 中 包 ì ）出 . 事 � 的 公 告（「 r l J 」）。 d 另 	 界 定 外 ， , 公 告 @ 用 詞 彙 與 該 公
告 @界 定 者 具 	 相 同 涵 義 。

董 事 � 謹 此 向 , 公 司 股 q 及 潛 在 • 資 者 提 › 	 關 出 . 事 � 的 M 外 資 ™ 如 下 ：

代 價 基 準

代 價 由 賣 ¹ 與 買 ¹ 按 正 常 F 業 條 款 經 公 平 磋 F 後 釐 定 ， 並 ò 考 n（ 其 中 包 ì ）
(i) 目 � 公 司 ¼ 二 ö 二 四 年 十 二 � 三 十 一 å 的 經 審 核 資 產 淨 值 約 人 民 幣 126,100,000
元 ； 及 (ii) 代 價 人 民 幣 80,000,000元 為 買 ¹ （ 即 , 公 司 @ 發 現 / 一 買 ¹ ）提 出 的 � 優
要 約 。

此 外 ， 經 考 n（ 其 中 包 ì ）(i) 梁 山 縣 ? 府 結 欠 的 * 償 還 污 水 處 理 費（「 * � 還 費 用 」）
賬 齡 ； (ii) 污 水 處 理 廠 的 * † 前 景 ； 及 (iii) 該 公 告 中「 進 L 出 . 事 � 的 理 由 及 è 益 」
一 À @載 其 他 因 素 ， 董 事 認 為 ， 代 價 按 正 常 F 業 條 款 釐 定 ， 且 公 平 合 理 。

* 至 二 ö 二 四 年 十 二 � 三 十 一 å 止 年 度 ， 由 ¼ 財 ? 6 益 不 足 及 財 ? 開 / 結 構 不 平
a ， 梁 山 縣 ? 府 缺 乏 可 用 資 金 償 付 * 償 還 費 用 ， 而 ¼ 二 ö 二 四 年 十 二 � 三 十 一
å ， * 償 還 費 用 總 M 約 為 人 民 幣 71,550,000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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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‡ 載 列 ¼ 二 ö 二 四 年 十 二 � 三 十 一 å * 償 還 費 用 的 賬 齡 分 • ：

賬 � 總 金 M 賬 面 淨 值
（ 人 民 幣 千 元 ）（ 人 民 幣 千 元 ）

0– 3個 � 4,022 3,992
4– 6個 � 4,022 3,992
7– 12個 � 7,956 7,898
12個 � 以 上 55,549 54,164

71,549 70,046

根 據 , Æ 團 ¡ 理 層 的 0 計 ， 污 水 處 理 廠 持 續 營 運 的 財 務 需 求（ 包 ì 銷 . � , 、 L
? 開 / 、 融 資 � , 、 稅 � 及 其 他 ）0 計 每 年 約 為 人 民 幣 9,760,000元 。 此 外 ， 誠 如 該
公 告 @ « 露 ， � � 梁 山 縣 ? 府 將 ¼ † 年 加 快 擴 建 及 升 級 梁 山 縣 污 水 處 理 設 ½ 。 根
據 , Æ 團 ¡ 理 層 的 0 計 ， � 計 建 議 升 級 污 水 處 理 廠 @ 產 生 的 資 , 開 / 將 約 為 人 民
幣 20,000,000元 。

經 考 n（ 其 中 包 ì ）(i) 梁 山 縣 ? 府 即 時 償 付 ò 逾 � 及 將 產 生 的 污 水 處 理 費 的 財 務 能
力 ； (ii) 	 關 建 議 升 級 污 水 處 理 廠 的 資 , 需 求 總 M ； (iii) 6 回 梁 山 縣 ? 府 結 欠 的 *
償 還 污 水 處 理 費 出 現 嚴 重 延 誤 ； 及 (iv) 污 水 處 理 廠 持 續 營 運 的 財 務 需 求 ， 董 事 �
認 為 ， 出 . 事 � 為 , Æ 團 變 現 其 ¼ 污 水 處 理 廠 的 • 資 及 減 少 任 U 潛 在 虧 損 的 良
_ 。

因 此 ， 董 事 認 為 代 價 屬 公 平 合 理 ， 儘 ¡ 出 . 事 � 產 生 潛 在 虧 損 ， F 出 . 事 � 對 ,
Æ 團 的 t 體 財 務 狀 況 	 利 。

, 公 告 É 與 該 公 告 一 u 閱 讀 。 該 公 告 @ 載 一 切 其 他 資 ™ 及 內 容 維 持 不 變 ， 並 就 @
	 目 的 而 言 繼 續 	 H 。

• 董 事 � 命
康 達 國 際 ° Ý 	 限 l 司

主 席
N 中

香 港 ， 二 ö 二 五 年 七 � 七 å

¼ , 公 告 å � ， 董 事 � 包 ì 八 名 董 事 ， 即 執 L 董 事 N 中 先 生 、 劉 玉 p 女 ë 、 段 —
楠 先 生 及 周 偉 先 生 ， 非 執 L 董 事 趙 Ë 賢 先 生 ，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L 董 事 周 & 榮 先 生 、
常 清 先 生 及 彭 永 臻 先 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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